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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一、計畫緣起 

高雄都會區人口數近年來已達約350萬人，加上高雄港每年貨

櫃逾千萬之吞吐量，造成高雄都會區之交通運輸型態日益複雜且

壅塞，長期仰賴國道1號提供長途城際、都會通勤，並肩負高雄海

空國際運輸服務功能，加上重車比高達三成以上，致使國道1號高

雄路段無法滿足日益成長之交通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95年12月20日召開「高雄都會區聯外運

輸系統去瓶頸改善方案」會議，結論建議由前國工局辦理自高雄

港區內直接經高雄都會區東側新闢一符合高快速公路標準公路之

可行性研究，除可有效解決高雄都會區城際及都會交通壅塞問題

外，並提高高雄港聯外運輸效率，有效提升高雄港交通營運績效

及競爭力。本計畫可行性評估奉行政院於99年3月19日核定後，辦

理綜合規劃作業。環保署（現環境部）於103年9月召開進入二階

環評前的範疇界定審查會議，至107年12月18日共召開22次延續會

議，確認範疇界定指引表全部內容並做成會議結論，後於111年9

月28日環保署環評審查委員會第428次會議審查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建設計畫奉行政院於112年3月23日核定。 

經綜合評估最佳方案為起點銜接國道10號往南行經大社區、

仁武區、鳥松區、大寮區、鳳山區、小港區、林園區，沿臨海工

業區東側至洲際貨櫃聯外道路南星路止，建構高雄都會區東側廊

帶及健全整體高（快）速公路路網，並促進地區均衡發展，總長

約23公里，詳圖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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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路線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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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的 

（一）提供高雄港聯外及高雄都會區東側地區便捷快速之公路運輸服

務，有效分擔國道 1 號南部路段龐大車流。 

（二）提高高雄港聯外運輸效率，進而提升高雄港營運績效及國際競

爭力。 

（四）因應原高雄縣、市合併，港市再造以及產業重新布局，擘劃一

條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提供新的發展廊帶及腹地，

重啟南部經濟活力。 

（五）經由完整高快速路網之建立，加速高雄市整合發展，提升高雄

都會東側大社、仁武、鳥松、大寮、鳳山、小港、林園等地區

使用高快速公路之可及性，及提供便捷直通之高快速公路服務，

促進都會區之均衡發展。 

（六）沿線主要幹道設置交流道連絡道服務地區，縮短旅行時間距離

以節省油耗，使長短程旅次分流，分散市區通過性車流，強化

都會區聯繫及生活機能。 

三、計畫辦理必要性與急迫性 

本工程自高雄市大社區起點銜接國 10，往南行經大社區、仁

武區、鳥松區、大寮區、鳳山區、小港區、林園區，沿臨海工業

區東側至洲際貨櫃聯外道路南星路止。全長約 23 公里，工程及

用地費用合計 1357.9 億元，為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具時

效性且工程期程甚為緊迫。為配合期程，用地取得作業須於 114 

年前完成，以利 119 年 11 月完工通車。 

此外，本工程路線受限於北段銜接國 10、整合既有仁武交流

道，並考量未來與高屏二快銜接及北延彈性，中段利用公有地

（官校及步校訓練場） ，銜接台 88 建構系統交流道，以及南段

機場航高限制，銜接區域較佳連絡道路（高松路橋），利用沿海

三路既有道路用地，成為高雄港產業便捷聯外運輸主要幹道。故

整體路線可調整幅度小，且相關用地已優先使用公有地、減少徵

收私有地及地上物拆遷，並保有設定區分地上權可行性等因素，

同時於工程可行性下，結構體之配置與設計均已考量使用必要且

最小限度範圍，並就周邊選擇合理用地以研選最適方案，所需土

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且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考量各項工程設計及先期作業均已展開，用地取得順利與否，



 

4 

攸關後續施工及完工通車期程，且對提升高雄港競爭力及健全區

域交通路網具重要意義，實有必要性、合理性與急迫性。另依行

政院 112 年 3 月 23 日核定函：「（一）本計畫可健全區域高

快速路網，提升高雄都會區東側地區高快速公路可及性、高雄港

區產業便捷聯外運輸與區域競爭力，並紓解國道 1 號容量負擔等，

請加速推動。」 

另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

法令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等舉辦 2 場興辦事業

計畫公聽會，分別於 112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112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召開第 1 場公聽會，於 113 年 3 月 29 日、

113 年4 月 19 日至 20 日、113 年 5 月 6 日召開第 2 場公聽

會，以及113 年 7 月 1 日召開第 3 場公聽會，並揭露計畫路線

所需土地使用情形，且公聽會期間民眾提出之陳述意見大多處理

完竣。爰此，考量本工程具備必要性、合理性與急迫性，且經評

估用地取得期程及應辦理之變更都市計畫作業，無法納入後續通

盤檢討一併辦理，擬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款規

定，採個案變更方式辦理本計畫。 

貳、變更依據 

本計畫配合國道七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計畫辦理，係屬中央重大

建設計畫，故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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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區位及範圍 

國道七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範圍涉及高雄市都市計畫（高坪特定

區）細部計畫區，包含高雄市小港區大平段、坪南段、坪頂段、坪鳳

段及朝興段等30筆土地，本次變更範圍詳圖3-1所示。 

  

  

 

 

 

 

 

 

 

 

 

 

 

 

 

 

 

 

 

 

 

 

 

 

   

  

   

 

 

 

圖 3-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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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歷次及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本計畫變更範圍坐落於原高雄市主要計畫區之高坪特定區細部計

畫範圍，其都市計畫辦理歷程、主要計畫指導內容及現行都市計畫說

明如下。 

一、歷次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概要 

「高坪特定區計畫」自民國73年公告發佈實施，並分別於民

國76年及82年公告發佈實施高坪特定區第一期、第二期之細部計

畫擬定案。後於民國101年10月公告發佈實施「變更高雄市高坪特

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迄今，相關都市計畫

變更，詳表4-1所示。 

表 4-1  高雄市高坪特定區計畫歷次變更一覽表 

項次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字號 
公告發佈 

實施日期 

1 192 高坪特定區主要計畫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00114 號 

73.01.10 

2 240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33504 號 

76.12.21 

3 241 
擬定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區細部計
畫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33505 號 

76.12.21 

4 269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區部分細
部計畫道路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19950 號 

78.07.06 

5 
269 

-1 

 

高坪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區都市計畫變更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33821 號 

79.10.30 

6 319 

變更高雄市大坪頂特定區部份道路用地為住
宅區、機關用地及高坪特定區部份住宅區為
道路用地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33282 號 

81.11.17 

7 321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第二期發區主要計畫
（部分工業區、綠地及加油站用地為污水處
理廠用地）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01087 號 

82.01.18 

8 322 

變更高雄市大坪頂特定區部分道路用地為綠
地並變更高坪特定區部份住宅區為道路用
地、自來水事業（配水塔）用地及加油站用
地為住宅區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01114 號 

82.01.18 

9 329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第二期發展區主要計
畫並擬定變更第二期發展區細部計畫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11386 號 

8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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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高雄市高坪特定區計畫歷次變更一覽表（續） 

項次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字號 
公告發佈 

實施日期 

10 333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部分道路用地、住宅
區、綠地為公園用地，部分醫療用地、保護
區為綠地，部分公園用地為住宅區、道路用
地及部分住宅區、綠地為道路用地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021511 號 

82.07.16 

11 344 

變更高雄市大坪頂特定區部份道路用地、綠
地為住宅區、部份農業區、綠地、住宅區、
工四（變電所）為道路用地，部份農業區、
工四（變電所）為變電所用地強暨變更高雄
市高坪特定區部份綠地為道路用地案※大坪
頂Ι-Ι號道路 

高市府工都字
第 14726 號 

84.05.13 

12 381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區都市計
畫（住宅區為變電所用地）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26215 號 

87.08.14 

13 385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第二期發展區都市計
畫（部份綠地為住宅區、部份住宅區為綠
地、部份道路用地為住宅區、部份公園用地
為道路用地）、大坪頂特定區都市計畫（部
份保護區為綠地）及部份都市計畫範圍線以
實測線市界線為計畫線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36833 號 

87.11.10 

14 395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區都市計
劃（廣場用地為保護區）案 

高市府工都字
第 34943 號 

88.11.23 

15 449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細部
計畫通盤檢討部分）案 

高市府都二字
第 0920005598

號 

92.03.10 

16 452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案 

高市府都二字
第 0920021337

號 

92.04.17 

17 635 
變更高雄市高坪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規
字 第
10134280302 號 

101.10.17 

統計時間：民國113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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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計畫指導內容 

依「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配合國道7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案」

指導，主要計畫變更案涉及本細部計畫區部分為住宅區、工業區、農

業區、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園道用地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高速公

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住宅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及園道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總面積約為3.44公頃，變更內容詳表4-2、圖

4-1所示。 

表 4-2  主要計畫實質變更內容綜理表（僅列涉及本細部計畫區部分）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 1 

高坪三
十九街
東側、
高坪六
十六路 

住宅區 

（1.24） 

高速公路用地 

（0.70） 

 

1. 變更範圍為本工程需地範圍，將採高架路
廊方式穿越。 

2. 因既有鹽水港溪排水 G 幹線與高速公路墩
柱位置衝突，規劃採地區道路及 G 幹線改
道。另為減少私有土地徵收，規劃高坪三
十九街部分路段遷改至高速公路主線與匝
道間，與 G 幹線永久改道重疊路段，G 

幹線配合加蓋，並設置橋下側車道以維持
地區道路系統完整性。 

3. 因本案有維持高坪特定區住宅區建築權
益、地區道路系統完整性及合理性之需
求，將留供地區道路通行之部分採態樣 3-

1 變更為住宅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且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其餘工程範圍因
周邊土地尚無法供作新闢道路使用或未有
指定建築線之必要，採態樣 4 變更為高速
公路用地。 

4. 高速公路相關設施仍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管理維護。 

住宅區 

（兼供高速公
路 

使用） 

（0.54） 

變 2 

台灣中
油公司
高松油
庫二區 

工業區 

（0.38）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
用） 

（0.38） 

1. 變更範圍為本工程需地範圍，將採高架路
廊形式。高速公路匝道設計與油槽保持安
全距離，符合油庫安全逕距之規定。配合
既有排水幹線維持及橋墩位置規劃工程所
需範圍。 

2. 變更範圍為高架橋路廊、平面道路等相關
永久性設施，考量周邊土地未來發展需求
及權益，如新闢道路或指定建築線等，採
態樣 2 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 

3. 高速公路相關設施仍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管理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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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主要計畫實質變更內容綜理表（僅列涉及本細部計畫區部分）

（續）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 3 

高坪 66

路北側 

農業區 

（0.37）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
用） 

（0.37） 

1. 變更範圍為本工程需地範圍，將採高架路
廊形式穿越。 

2. 變更範圍為高架橋路廊、平面道路等相關
永久性設施，考量周邊土地未來發展需求
及權益，如新闢道路或指定建築線等，採
態樣 2 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 

3. 高速公路相關設施仍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管理維護。 

變 5 

高坪六
十六路
西側 

公園用地 

（0.45） 

高速公路用地 

（0.45） 

1. 變更範圍為本工程需地範圍，需使用高坪
特定區「公 3」公園用地。該路段雖採高
架路廊形式穿越，但考量橋下空間設置工
程必要設施（橋墩、排水設施等），無法
維持既有公共設施功能。 

2. 考量本案變更範圍尚無法供作新闢道路使
用或未有指定建築線之必要，採態樣 7 變
更為高速公路用地。 

3. 高速公路相關設施仍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管理維護。 

變 6 

高坪三
十九街
西側、
高坪六
十六路
西側 

綠地用地 

（0.75） 

高速公路用地 

（0.75） 

1. 變更範圍為本工程需地範圍，需使用高坪
特定區「綠 1-1」及「綠 12」綠地用地。
該路段雖採高架橋路廊形式穿越，但考量
橋下空間設置工程必要設施（橋墩、排水
設施等），無法維持既有公共設施功能。 

2. 考量本案變更範圍尚無法供作新闢道路使
用或未有指定建築線之必要，採態樣 7 變
更為高速公路用地。 

3. 高速公路相關設施仍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管理維護。 

變 8 

高坪 

二十二
路 

園道用地 

（0.25） 

園道用地 

（兼供高速公
路使用） 

（0.25） 

1. 變更範圍為本工程需地範圍，該處採高架
橋路廊形式跨越高坪二十二路。 

2. 因既有園道用地機能得以繼續維持，採態
樣 5 變更為園道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
用），維持原主管機關維護管理及使用權
利。 

3. 高速公路相關設施仍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管理維護。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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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高坪特定區 

細部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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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細部計畫內容概述 

依據民國111年12月12日公告發佈實施之「變更高雄市都市計

畫（原高雄市地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計畫書所載，本計畫區現行細部計畫內容概述

如下。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細部計畫區北至大坪頂特定區一號道路，南至大坪頂特

定區公二用地及石灰石礦保護區，東鄰大寮區界，西與臨海工

業區為鄰，總面積約297.21公頃，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小港區坪

頂里之一部分。 

（二）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 

本計畫之計畫年期訂為民國125年，計畫人口為45,000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劃設住宅區、特定住宅專用區、商業區、乙種工業

區、農業區、保護區、保存區及特定醫療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

區，面積約為297.21公頃，約占計畫區總面積48.82%，詳表4-3

及圖4-2所示。 

（四）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劃設機關用地、電信用地、變電所用地、國中用地、

國小用地、公園用地、體育場用地、綠地用地、廣場用地、市

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道路用地及園道用地

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為152.10公頃，約占計畫區總面積

51.18%，詳表4-3及圖4-2所示。 

  



 

12 

表 4-3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93.94 31.61 

特定住宅專用區 0.41 0.14 

商業區 11.18 3.76 

乙種工業區 12.91 4.34 

農業區 3.15 1.06 

保護區 21.48 7.23 

保存區 0.07 0.02 

特定醫療專用區 1.97 0.66 

合計 145.11 48.82 

公共設施用地 

機關用地 16.65 5.60 

電信用地 0.18 0.06 

變電所用地 0.39 0.13 

國中用地 7.52 2.53 

國小用地 9.44 3.18 

公園用地 41.52 13.97 

體育場用地 3.79 1.28 

綠地用地 9.14 3.08 

廣場用地 1.84 0.62 

市場用地 1.05 0.35 

停車場用地 2.54 0.85 

兒童遊樂場用地 0.61 0.21 

道路用地 39.60 13.32 

園道用地 17.83 6.00 

合計 152.10 51.18 

總計 297.21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書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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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現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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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質發展現況 

一、自然環境分析 

（一）地形 

小港區位於本市南側，本區西側屬高雄市沖積平原，東側

屬鳳山丘陵，本細部計畫範圍屬高雄市沖積平原與鳳山丘陵交

界，標高約位於18公尺至79公尺之間。 

依地形模型加值應用服務提供之坡度圖進行分析，結果可

知僅靠近鳳山丘陵地區坡度起伏較大，其餘地區大致呈一級坡

至三級坡，坡度較為平緩，以確保安全性為前提，適宜做合理

之開發利用，坡度分布詳圖5-1所示。 

（二）地質 

本細部計畫範圍主要地質之東西向分布分別為臺地礫石層、

大社層及沖積層，地質分布詳圖5-2所示。 

（三）氣候 

小港區位於低緯度地區，屬於熱帶季風氣候，氣溫之高，

夏季長達200天以上，氣溫方面以七月最高，一月最低，其溫差

在15度左右。 

統計高雄市近30年間氣候資料，降水量平均為每年1,968.2

毫米，受梅雨季及颱風影響，降雨主要分布於5月至9月間，

以8月的降雨量最多，達512.4毫米，12月至2月則顯著較少，

皆未達20毫米/月。 

（四）水文 

小港區境內無大型河流，僅有流經區內西側之鹽水港溪，

惟鹽水港溪流域較短，且大部分流域貫穿臨海工業區，主要作

負擔工業區內排水使用。 

（五）災害潛勢情形 

本細部計畫範圍部分屬土壤液化低潛勢區，部分因靠近鳳

山丘陵，地勢較高而未納入調查區，且500公尺範圍內僅部分地

區在24小時500毫米的定量降雨情境下可能會發生淹水，無其它

土石流潛勢、活動斷層、海嘯、火山潛勢等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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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數值地形模型加值應用服務。 

圖 5-1  變更範圍坡度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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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理中心。 

圖 5-2  變更範圍地質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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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本細部計畫範圍為經濟部工業局編定之工業住宅區，並於民

國83年及88年分別完成第一期、第二期之區段徵收整體開發。 

依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結果顯示，本次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

用地均已完成開闢為公共設施使用；變更範圍所涉及之住宅區，

部分為單層鐵皮之建築使用土地，部分為其他使用土地（空置

地），變更範圍之土地使用情形詳圖5-3及圖5-4所示。 

 

 

 

 

 

 

 

 

 

 

 

 

 

 

 

 

 

 

 

 

 

 

 

 

 

 

 

 

 

 

圖5-3  變更範圍使用現況調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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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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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屬 

本計畫變更範圍包含小港區大平段、坪南段、坪頂段、坪鳳

段及朝興段共30筆土地，土地分別為私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地政局經管之市有地及中華民國財政部經管之國有地，詳表5-1及

圖5-5所示。 

表 5-1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綜理表 

行

政

區 

地段 地號 
地籍面積 

（平方公尺） 

涉及變更面積 

（平方公尺） 

占變更面積 

比例（%） 

土地 

權屬 

管理 

機關 

高
雄
市
小
港
區 

大平段 
293 1,884.00 1,034.80  3.01 

私人 – 
294 794.90 488.71  1.42 

坪南段 368 2,581.21 2,234.83  6.50 私人 – 

坪頂段 

77 4,430.90 751.80  2.19 

私人 – 77-1 1,919.37 667.68  1.94 

81 1,140.48 992.62  2.89 

80 8,953.01 4,557.88  13.25 

高雄市 工務局 

82 2,000.98 236.82  0.69 

83 629.98 635.02  1.85 

84-13 7,077.51 1,819.54  5.29 

84-14 75,269.79 2,538.45  7.38 

坪鳳段 

439 1,572.90 268.00  0.78 

私人 – 

440 269.72 271.88  0.79 

442 1,157.96 447.43  1.30 

459-3 2,534.34 3.32  0.01 

484-2 653.81 357.65  1.04 

484-36 174.82 84.42  0.25 

484-37 174.82 43.15  0.13 

484-38 174.82 51.57  0.15 

441-4 4,777.61 1,981.22  5.76 

高雄市 
工務局 

441-6 6,874.08 1,957.68  5.69 

441-8 3,524.66 232.58  0.68 

444 6,647.89 6,701.07  19.48 

458-5 3,685.56 805.60  2.34 

458-6 5,397.19 510.91  1.49 

485 7,630.23 1,059.62  3.08 地政局 

朝興段 

141 66,230.59 733.54  2.12 

私人 – 149 2,823.38 889.57  2.58 

151 3,801.66 2,000.37  5.82 

142 1,082.77 34.10  0.10 
中華 

民國 

財政部
國有財
產署 

總計 225,870.94 34,391.83 100.00 –  

註：實際面積仍以實際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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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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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程說明 

一、工程範圍 

本工程範圍位於高雄市，行經大社、仁武、鳥松、大寮、鳳

山、小港及林園區等行政區。國道 7 號工程北起國 10，終點銜

接南星路，主線全長 23 公里，高架長約 21 公里，路工長約 2 

公里，設置 7 處交流道、5 處服務性交流道，以及 2 處系統交

流道，詳圖 6-1所示；涉及 8 處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詳圖 6-2

所示。 

 

 

 

 

 

 

 

 

圖 6-1  本工程範圍區位暨環境現況示意圖 

 

 

 

 

 

 

 

 

 

圖 6-2  本工程涉及都市計畫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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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規劃內容 

本工程路線規劃係依前階段可行性研究建議路廊為基礎，並

參據相關單位意見及政策裁示納入綜合規劃辦理事項後，依環境

現況檢討調整。路線研擬則依據道路定位及設計標準，配合地形、

地物，儘量採用較高標準布設平縱面線形，提高行車運轉之安全

性及舒適性。 

因本工程道路多位於都市計畫區，路線研擬儘量避免變更計

畫區內高利用價值之土地，減少執行阻力，部分與既有道路共線

以降低路線切割所帶來之影響；全線以高架橋為主，部分地區配

合地形起伏局部採路堤（塹）構造布設，以減低對環境影響，道

路設計標準斷面詳圖 6-3 至圖 6-5所示。 

 

 

 

 

 

 

 

 

 

 

圖 6-3  主線標準斷面示意圖 

 

 

 

 

 

 

 

 

圖 6-4  主線路堤路塹段標準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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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單（雙）車道匝環道標準斷面示意圖 

路線規劃由北起仁武區至南小港區分為四個路段，分別為鳥

松、仁武路段、大寮、鳳山路段、大坪頂特定區路段及南星計畫、

臨海工業區路段，各路段規劃內容說明如下： 

（一）鳥松、仁武路段 

仁武端銜接國道  10 號，自高雄市仁武區銜接國道  10 

號為規劃路線起點，南續跨越神農路於鳥松區經澄清湖特定

區農業用地。本路段為平原區，計畫道路以高架橋布設，其

縱面以維持高架橋下橫交道路行車之淨高需求為主要考量，

平縱面路線布設詳圖 6-6所示。 

 

 

 

 

 

 

 

 

 

 

 

 

 

圖 6-6  鳥松、仁武路段平縱面路線布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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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寮、鳳山路段 

計畫道路穿經大寮都市計畫邊緣丘陵地地勢起伏稍大，目前

為軍方用地（屬陸軍軍官學校）及已完成拆遷之眷村區，並避免

拆遷新社區之建物，行經高雄捷運大寮機廠用地角落跨越長度約 30 

公尺，續跨越省道台 1 戊線、省道台 1 線及臺鐵屏東線後南行。

計畫道路以高架橋布設，於台 25 線與台 1 線間布設橋下道路

提供地區使用並串連鳳寮交流道南向與北向進出匝道，縱面須

維持高架橋下行車之淨高需求，平縱面路線布設詳圖 6-7所示。 

（三）大坪頂特定區路段 

計畫道路於大寮區拷潭地區跨越省道台 88 線，並布設大

寮系統交流道與台 88 線銜接提供車流轉換服務，路線再向南

經大寮區內坑村大型墓園區，沿墓園區與軍方用地（分屬陸軍

步兵學校及軍官學校用地）間，並避開大寮區衛生掩埋場，穿

經原大寮眷村（現已遷離，正辦理大寮區第 81 期市地重劃），

接續經大坪頂社區西側續往南，跨越高松路後進入高雄機場進

場面之限建範圍。 

本路段選線重點主要為高雄機場進場面限高（約 EL.40公

尺）及丘陵地橫交水路預留，計畫道路於跨越高松路後進入高

雄機場進場面限建範圍，縱面規劃符合進場面限高，並預留相

關門架標誌牌面、路燈、跨越橋（或車行穿越箱涵）及排水箱

涵等設施配置之淨高需求，平縱面路線布設詳圖 6-8所示。 

（四）南星計畫、臨海工業區路段（涉及本計畫路段） 

計畫路線延續大坪頂特定區路段，續沿臨海工業區及大坪頂社區

交界廊帶布設，避開沿線軍事用地、生態敏感地、山邊路旁廟宇及

墓園聚集區，跨越丹山路、省道台 17 線（沿海三路）後，沿 80 

公尺寬南星路往南，以高雄市南星路距鳳鼻頭漁港約 500 公尺處

為終點。 

本路段地勢平坦，除終點端為引道段外，其餘路段為高架橋，

縱面布設考量廠房淨空需求以預留未來與業主協議設定地上權之彈性，

平縱面路線布設詳圖 6-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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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大坪頂、大寮鳳山路段平縱面路線布設示意圖 

 

 

 

 

 

 

 

 

 

 

 

 

 

 

圖 6-8  臨海工業區、大坪頂路段平縱面路線布設示意圖 

三、路權範圍劃設原則 

本路線用地範圍訂定原則，除考量整體區域未來之發展外，

將依相關之地形、地物及鄰近相關計畫研提適當路線及構造型式，

選線考量連絡道路口運轉、交流道配置、機場禁限建管制、跨河、

拆遷、特定區用地等因素，用地範圍訂定原則除考量一般劃設原

則外，因本路線原則採橋梁及路堤路塹方式規劃，則將其劃設原

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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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用地劃設原則 

1. 填挖方坡腳或頂緣之外，無農路及水溝時，原則以填方邊坡外 1.5 公尺

為用地範圍線，挖方邊坡外 5 公尺為用地範圍線。 

2. 填方外有農路，農路與計畫道路坡腳維持最少 1.5 公尺之距離，路權以

農路坡腳為度。 

3. 填方外設水溝時，坡腳與溝襯砌邊緣距離約 3 公尺，路權則至溝外 1 

公尺為原則。 

4. 坡腳外有農路，農路外設水溝，溝邊僅靠農路坡腳，路權則至溝外 1 

公尺為原則。 

5. 山區挖方頂緣與截流溝或農路間淨距至少 3 公尺，路權則以截流溝外 

2 公尺為原則。 

（二） 橋梁路段路權劃設原則 

1. 都市計畫區或開發強度較高之路段，以橋梁外側淨寬 4.5 公尺為用地範

圍線。 

2. 非都市計畫區路段，以橋墩基礎寬度或橋梁寬度（取其大者）外側淨寬 

3 公尺為用地範圍線。 

3. 橋梁如位於地形變化較大或地質軟弱處，路權應視工程需求酌予調整。 

4. 橋梁路段之用地以取得所有權為原則；但土地所有權人要求設定地上權，

且經評估可行者，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理。 

 

 

 

 

 

 

 

 

 

圖 6-9  橋梁段主線路權劃設示意圖    圖 6-10  橋梁段匝道路權劃設示意圖 

 

 

 

  



 

27 

四、交通分析 

（一）交流道連絡道交通量分析 

計畫道路交流道連絡道路目標年之交通量預測結果，彙整如表 

6-1 所示。未來台 25 可維持在 D 級，台 1 可維持在 C 級。 

表 6-1  設計方案連絡道交通量指派結果 

 

 

 

 

 

 

 

 

 

 

 

 

 

 
  

 

道路 

 

路段 

 

方向 

尖峰小時交通量 

（pcu/h） 

速率 

（km/h） 
服務水準 

台 88 

（大寮系統交流道） 

路線 

東側 

往東 3,514 85.8 C1 

往西 3,644 85.8 C1 

路線 

西側 

往東 2,132 86.6 B1 

往西 2,085 86.4 B1 

台 25 

（鳳寮南交流道） 

路線 

東側 

往東 2,328 26.8 D 

往西 2,397 26.2 D 

路線 

西側 

往東 1,237 31.5 C 

往西 1,352 31.3 C 

台 1 

（鳳寮北交流道） 

路線 

東側 

往東 1,066 31.8 C 

往西 1,097 31.7 C 

路線 

西側 

往東 1,752 30.6 C 

往西 1,369 31.5 C 

台 17 

（臨海交流道） 

路線 

南側 

往南 1,752 26.0 D 

往北 1,760 26.0 D 

路線 

北側 

往南 1,462 26.4 D 

往北 1,540 26.3 D 

南星路 

（終點南星端） 

路線 

末端 

往東 2,657 34.1 B 

往西 2,661 34.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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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匝道路口交通量分析 

1. 台 1 線、台 1 戊／國 7 匝道路口延滯分析 

路口各方向規劃左轉保護時相，確保進出高速公路車輛之順暢

及各路口轉向運轉安全，各路口時向配置詳圖6-11所示，路口延滯分

析結果詳圖6-12所示，顯示台 1 戊／工商路路口因轉向流量高且採 

4 時相操作服務水準僅能維持查 E級，其餘各路口皆可維持在 D 級

以上服務水準。 

 

 

 

 

 

 

 

 

 

圖 6-11  台 1 線、台 1 戊／國 7 匝道路口時相配置圖 

 

 

 

 

 

 

 

 

 

圖 6-12  台 1 線、台 1 戊／國 7 匝道路口延滯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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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 25 線／國 7 匝道路口延滯分析 

目標年路口 4 個時相，尖峰延滯 50 秒D 級，各街廓皆可維持 

D 級以上服務水準。 

 

 

 

 

 

 

 

 

 

 

 

圖 6-13  台 25 線／國 7 匝道路口延滯分析圖 

3. 內坑路／國 7 匝道路口延滯分析 

目標年路口 3 個時相，尖峰延滯 17 秒 B 級，各街廓皆可維持 B 

級以上服務水準。 

 

 

 

 

 

 

 

 

 

 

 

圖 6-14  內坑路／國 7 匝道路口延滯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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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效益 

為解決現有南北向聯外交通主要集中於國道 1 號所產生之交

通及產業腹地受限問題，有必要增加都會區東側的南北向聯外道

路，預期「國道 7 號高雄路段」工程效益包括： 

（一）提供高雄港便捷聯外交通幹道，進出港區交通直接經由國 7通

行，提昇運輸效率，吸引主要航線停靠，降低運輸成本，提高

高雄港營運績效及國際競爭力。 

（二）進出港區交通直接經由國 7 通行，有效改善國 1 末端交通壅

塞情形。健全路網結構，提升行車安全，分散車流，改善國道 

1 號楠梓以南之壅塞情況，有效分擔中山高車流。 

（三）屏東地區來往高雄港區及國 1 沿線地區車輛可提前於國 7作分

流，減輕台 88 線道路、五甲系統交流道及國 1 高雄路段交

通負荷。 

（四）疏導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等鄰近工業區及小港機場龐大產

業車流，另進出港區重貨車不再繞行地區平面道路，改善相關

地區道路行車安全，提昇沿線居民生活品質及降低潛在安全威

脅。 

（五）因應國道全面實施電子收費，以交通管理措施及都會區國道替

代道路疏運，提升都會區高快速公路系統運輸效益。 

 

 

 

 

 

 

 

 

 

 

圖 6-15  既有道路目標年（140 年）有無國 7 建設情境之交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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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質變更計畫 

一、國道七號整體規劃變更說明 

（一）考量國道一號運輸型態日益擁塞複雜，經交通部評估擬興建行

經都會區東側之高速公路 

因應高雄港每年貨櫃吞吐量逾千萬TEU，且長期仰賴國道1

號作為主要聯外公路，導致國道1號肩負城際運輸、都會通勤及

高雄海空國際運輸之服務功能並日益擁塞。 

為有效解決高雄都會區城際及都會交通壅塞問題，並提高

高雄港聯外運輸效率及競爭力，經交通部綜合評估最佳路線方

案為起點銜接國道10號往南行經大社區、仁武區、鳥松區、大

寮區、鳳山區、小港區、林園區，沿臨海工業區東側至洲際貨

櫃聯外道路南星路止，建構高雄都會區東側廊帶及健全整體高

（快）速公路路網，並促進地區之均衡發展。 

（二）細部計畫應配合主要計畫一併申請個案變更 

因應國道七號新建工程推進急迫性，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刻

正辦理沿線土地取得作業及相關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考量目前

工程路權範圍所涉細部計畫區除原高雄市主要計畫區之「高雄

市二苓地區細部計畫」配合納入近期已辦理之該計畫區辦理通

盤檢討外，另有關「高雄市都市計畫大林蒲地區細部計畫」部

分，因考量大林蒲地區遷村計畫之整體規劃，後續將配合遷村

計畫公告後再檢討細部計畫；其餘細部計畫包含「大寮都市計

畫（鳳林四路以西國軍眷村土地）細部計畫」、「高雄都市計

畫（高坪特定區）細部計畫」及「澄清湖特定區計畫（仁武產

業園區）細部計畫」均尚未辦理通盤檢討，應配合主要計畫檢

討一併申請辦理個案變更。 

（三）兼容既有公共設施服務機能 

依本計畫變更原則，為維持已取得之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服務機能，以變更為該公共設施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為原

則，若有涉國道七號高速公路相關設施，仍由交通部高公局維

護管理，其餘部分由原主管機關維護管理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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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道七號整體規劃變更原則 

（一）國道7號新建工程路權範圍所涉主要計畫配合工程開發需要，並

為利未來範圍界線查閱，所涉土地均應檢討變更為適當之土地

使用分區。 

（二）國道7號新建工程路權範圍所涉細部計畫，倘細部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無法供作高速公路或道路使用者，應配合主要計畫一併辦

理細部計畫變更。 

（三）考量國道7號新建工程路權範圍所涉「高雄市都市計畫大林蒲地

區細部計畫」刻正辦理遷村計畫，原則先行辦理主要計畫變更，

細部計畫俟遷村計畫明確後，再行檢討細部計畫內容。 

（四）國道7號新建工程路權範圍所涉都市計畫變更方式分為態樣1至

態樣7，分述如下，詳圖7-1所示。 

1. 現行主要計畫為土地使用分區，且細部計畫非為公共設施用地者 

（1）態樣1：主要計畫為河川區或經報編且為產業專用區者，為維持原主

管機關維護管理及使用權利，並兼具高速公路相關設施及通行之功

能性考量，原則變更為原土地使用分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2）態樣2：主要計畫為態樣1以外之土地使用分區，除因應高速公路使

用需求外，另考量周邊土地未來開發需求及權益，如新闢道路或指

定建築線等，主要計畫原則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細部計畫一併配合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2. 現行主要計畫為土地使用分區，細部計畫擬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 

（1）態樣3：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取得者，為保留既有公共設施使用

功能，並兼具高速公路相關設施及通行之功能性考量，主要計畫原

則變更為原土地使用分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態樣3-1）、細部

計畫原則變更為原公共設施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態樣3-2）。 

（2）態樣4：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尚未取得，經原公設用地主管機關表

示已無使用需求，或仍有使用需求但經本案需地機關（高速公路局）

評估國道設施開闢後無法供其他使用者，除因應高速公路相關設施

及通行使用需求外，另考量周邊土地未來開發需求及權益，如新闢

道路或指定建築線等，主要計畫原則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細部計畫一併配合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3. 現行主要計畫為公共設施用地者 

（1）態樣5：該公共設施用地已取得者，為保留既有公共設施並兼具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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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相關設施及通行之功能性考量，原則變更為原公共設施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2）態樣6：該公共設施用地尚未取得，但經原公設用地主管機關表示仍

有使用需求者，考量高速公路相關設施及道路通行使用需求，原則

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原公共設施使用），並由交通部高速公

路局為興闢高速公路先行辦理土地取得作業，未來相關公共設施主

管機關若評估具權管公共設施種類之使用需求者，得於不妨礙高速

公路使用原則下，由該項公共設施主管機關先行取得交通部高速公

路局同意後，續依相關規定申請施作公共設施使用。 

（3）態樣7：該公共設施用地尚未取得，經原公設用地主管機關表示已無

使用需求，或仍有使用需求但經本案需地機關（高速公路局）評估

國道設施開闢後無法供其他使用者，除因應高速公路相關設施及通

行使用需求外，另考量周邊土地未來開發需求及權益，如新闢道路

或指定建築線等，主要計畫原則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細部計畫一併配合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 

 

 

 

 

 

 

 

 

 

 

 

 

 

 

 

 

 

 

 

 

 

 

 

圖 7-1  變更原則態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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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內容 

本計畫配合國道七號高雄路段沿線新建工程，變更部分第二

種住宅區、第三種住宅區、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園道用地、道

路用地、農業區及工業區為高速公路用地、高速公路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及園道用地（兼供

高速公路使用），詳表7-1、圖7-2所示。 

表 7-1  變更內容綜理表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國
道
7

號
高
雄
路
段
南
星
端 

 

第二種 

住宅區 

（0.35） 

高速公路用地 

（0.23） 

1. 主要計畫配合國道 7 號高雄路段
新建工程用地範圍，辦理住宅
區、工業區、農業區、公園用
地、綠地用地及園道用地變更為
高速公路用地、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住宅區（兼
供高速公路使用）及園道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2. 因應高坪特定區為已完成之整體
開發區，經評估既有鹽水港溪排
水 G 幹線與高速公路墩柱位置衝
突，且為減少高速公路新建工程
土地徵收範圍，規劃高坪三十九
街部分路段移至高速公路主線與
匝道間，並於橋下設置側車道以
維持地區道路系統完整性。配合
上述工程需求，細部計畫配合主
要計畫變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及道路用地為道路
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其
餘工程範圍（如公 3 公園用地、
綠 1-1及綠 12綠地用地、部分道
路用地及住宅區）考量尚無法供
作新闢道路使用或未有指定建築
線必要，故主要計畫變更為高速
公路用地。 

3. 本工程路段將採高架路廊方式穿
越。行經工業區路段，高速公路
匝道與油槽將保持安全距離，並
符合油庫安全逕距規定；行經農
業區路段，考量周邊土地未來發
展權益，採態樣2變更為高速公
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4. 依本計畫變更原則，為維持已取
得之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服務
機能，以變更為該公共設施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為原則，若有
涉國道七號高速公路相關設施，
仍由交通部高公局維護管理，其
餘部分由原主管機關維護管理及
使用。 

– 

道路用地 

（兼供高速 

公路使用） 

（0.12） 

第三種 

住宅區 

（0.30） 

高速公路用地 

（0.16） 

道路用地 

（兼供高速 

公路使用） 

（0.14） 

公園用地 

（0.45） 

高速公路用地
（0.45） 

綠地用地 

（0.75） 

高速公路用地 

（0.75） 

園道用地 

（0.25） 

園道用地 

（兼供高速公
路使用） 

（0.25） 

變 更
原 則
態樣5 

道路用地 

（0.59） 

高速公路用地 

（0.31） 

– 

道路用地 

（兼供高速 

公路使用） 

（0.28） 

變 更
原 則
態 樣
3-2 

農業區 

（0.37）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0.37） 

變 更
原 則
態樣2 

乙種工業區 

（0.38）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0.38） 

變 更
原 則
態樣2 

註1：本計畫凡本次變更內容未指明變更部份，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註2：表列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訂樁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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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變更內容示意圖 



 

36 

四、變更後計畫 

本次變更後住宅區共減少0.65公頃、公共設施用地共減少2.04

公頃、農業區減少0.37公頃、工業區減少0.38公頃，並增加高速公

路用地、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道路用地（兼供高速

公路使用）及園道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面積共計3.44公頃，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詳表7-2及圖7-3所示。 

表 7-2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表 

項目 
原面積 
（公頃） 

比例 
（%）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 
面積 

（公頃） 

比例
（%） 

增加 減少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93.94 31.61 － -0.65 93.29 31.38 

特定住宅專用區 0.41 0.14 － － 0.41 0.14 

商業區 11.18 3.76 － － 11.18 3.76 

乙種工業區 12.91 4.34 － -0.38 12.53 4.22 

農業區 3.15 1.06 － -0.37 2.78 0.94 

保護區 21.48 7.23 － － 21.48 7.23 

保存區 0.07 0.02 － － 0.07 0.02 

特定醫療專用區 1.97 0.66 － － 1.97 0.66 

合計 145.11 48.82 － -1.40 143.71 48.3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6.65 5.60 －  16.65 5.60 

電信用地 0.18 0.06 －  0.18 0.06 

變電所用地 0.39 0.13 －  0.39 0.13 

國中用地 7.52 2.53 －  7.52 2.53 

國小用地 9.44 3.18 －  9.44 3.18 

公園用地 41.52 13.97 － -0.45 41.07 13.82 

體育場用地 3.79 1.28 －  3.79 1.28 

綠地用地 9.14 3.08 － -0.75 8.39 2.82 

廣場用地 1.84 0.62 －  1.84 0.62 

市場用地 1.05 0.35 －  1.05 0.35 

停車場用地 2.54 0.85 －  2.54 0.85 

兒童遊樂場用地 0.61 0.21 －  0.61 0.21 

道路用地 39.60 13.32 － -0.59 39.01 13.13 

園道用地 17.83 6.00 － -0.25 17.58 5.92 

高速公路用地 － － +1.90 － 1.90 0.64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 － +0.75 － 0.75 0.25 

園道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 － +0.25 － 0.25 0.08 

道路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 － +0.54 － 0.54 0.18 

合計 152.10 51.18 +3.44 -2.04 153.50 51.65 

總計 297.21 100.00 +3.44 -3.44 297.21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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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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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主辦單位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整體計畫開闢經費約

1,357.85億元，其中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298.07億元，工程費1,043.50

億元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項下支應。本次變更範圍之實施進度與經費

詳表8-1所示。 

一、用地取得 

本計畫用地取得方面涉及法令包括：土地法、國有財產法、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等，未

來須依規定辦理計畫用地之取得。 

二、建設經費及來源 

本工程建設經費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公路建設管理基金

項下支應。 

三、辦理進度 

本工程於都市計畫變更完成後辦理用地取得作業，預計於119

年底完工。 

表 8-1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億元） 
主
辦
單
位 

預
定
完
工
期
限 

經
費
來
源 

撥
用 

徵
購 

其他 
（註 2） 

工程規
劃設計
監造費 
（註5） 

土地徵
購及地
上物補
償費 

（註5） 

工程費 
（註5） 

合計 
（註5） 

高速公路用地 1.90 ✓ ✓ ✓ 

16.28 298.07 1,043.50 1,357.85 

交
通
部
高
速
公
路
局 

119 
年 
底 

由
國
道
基
金
支
應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75 ✓ ✓ ✓ 

道路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54 ✓ ✓ ✓ 

園道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25 ✓  ✓ 

註1：本計畫建設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由主辦單位依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註2：本計畫部分公有土地採申請許可同意使用，不辦理撥用土地，私有土地部分用地
採設定區分地上權取得。 

註3：私有地之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按交易案例估算，實際徵收價格應以地政單位或
不動產估價師實際查估結果為準，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應以現場實際查估結果為準。 

註4：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仍應依發布實施後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註5：開發經費係含「大社都市計畫」、「高雄市仁武都市計畫」、「澄清湖特定區計
畫」、「鳥松（仁美地區）都市計畫」、「大寮都市計畫」、「大坪頂特定區計
畫」、「大坪頂以東都市計畫」、「原高雄市都市計畫」等8處都市計畫區及非
都市土地，非屬本計畫區單獨編列之經費。 

註6：本工程僅得以路權範圍內工程需用土地辦理徵購，依內政部93年4月8日台內地字
第0930005543號函釋意旨，依法得徵收之土地，倘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讓售工程需
用土地，土地之殘餘部分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所稱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
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所有權人得於一年內申請一併價購（或一併徵收）該剩餘土
地，所需費用由土地徵購及地上物補償費項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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